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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NTERPRISE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企 展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1808）

補充公告
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根據一般
授權發行認購股份。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謹此提供有關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擬定用途的進一步資料。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認購事項產生之所得款項淨額預期約為15.64百萬港元，將被用
於注資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北京東方龍馬。就15.64百萬港元而言，本公司
擬按以下方式使用所得款項淨額：

(a) 約7.3百萬港元將被北京東方龍馬用於人工智能相關解決方案軟件的研發，其
中(i)約85%將被用作僱用研發項目工程師的薪金及津貼；(ii)約5%用於採購計算
機、設備及相關硬件；及(iii)約10%用於支付僱用有關此項目的顧問及服務供應
商的服務費用；及



2

(b) 約8.34百萬港元將被用於擴展本集團現有業務以向其終端客戶推廣國產數據庫
軟件（「相關中國軟件」）。本公司為相關中國軟件的授權經銷商，隨後向其終端
客戶轉售相關中國軟件。在8.34百萬港元當中，(i)約95%將被用作僱用將向訂閱
相關中國軟件之終端客戶提供現場技術支持服務之工程師之員工成本及(ii)約
5%用於採購計算機、設備及相關硬件。

本公司擬自主研發其自身人工智能相關解決方案產品，這將在基於現有大數據資源
的情況下促進管理層作出決策及於公司內分配人力資源。

本公司作為授權經銷商一直向終端客戶提供進口及國產軟件，應終端客戶要求，本
公司協助聘請工程師向終端客戶提供有關相關軟件的現場維修、故障排除及輔助技
術支持服務。就將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用於相關中國軟件業務之擴展而言，本公司注
意到若干國有企業及金融機構正陸續自進口數據庫軟件轉向國產數據庫服務供應
商。本公司預期，長遠來看，為響應國家關於信息技術自給自足的政策，將有更多
中國客戶在尋求數據庫軟件服務供應商時轉向國產品牌。鑒於以上所述，本公司認
為，建議使用所得款項以推廣相關中國軟件將增加其競爭優勢並促進本集團的長期
業務發展。

上文披露之額外資料並不影響該公告所載之任何其他資料。

承董事會命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李卓洋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一位執行董事，為李卓洋女士，以及兩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蔡金良先生及陳鴻先先生。


